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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發

出。以下為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浙江世寶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減持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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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張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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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世權先生、張寶義先生、湯浩
瀚先生及張蘭君女士，非執行董事張世忠先生及朱頡榕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洪智先生、郭孔輝先生及沈成基先生。 
 

 

 

 

 

 

 

 

 
* 僅供識別 



1 
 

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6-104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宝控股”）

的通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 1,100

万股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本次股份减持不会引起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世宝控股 大宗交易 2016 年 11 月 28 日 41.30 1100 3.48% 

上述股东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后未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世宝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15,000.2612 47.49% 13,900.2612 44.0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30.8999 21.31% 5,630.8999 17.83% 

     有限售条件股份 8,269.3613 26.18% 8,269.3613 26.1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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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未违反此前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宝控股”）承诺自公司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3、公司控股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本次减持后，世宝控股仍持有本公司 13,900.2612 万股 A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44.0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5、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5%。 

 

三、备查文件 

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世宝控股持股变化表。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 

  


